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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教

育理念，健全我校教学质量持续改进体制机制，规范持续改进工

作程序，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是以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

运用系统评价方法，诊断教学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形成教学质量

“监控—评价—反馈—改进”的闭环，促进学校教学质量持续改

进。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三条 学校本科教学持续改进工作遵循针对性和发展性原

则。

（一）针对性原则：凡是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必须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目标与方案，并在之后的教学

过程中持续跟踪，形成闭环。

（二）发展性原则：教学持续改进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推



动教学改革创新、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在

评价过程中体现发展性原则，兼顾过程和结果，旨在实现教学相

长，师生共同发展。

第三章 组织体系

第四条 教学质量持续改进工作在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领

导下，由教务部和各学院负责组织与实施。

第五条 学校建立由课堂教学评价制度、教学督导工作制度、

领导干部听课制度、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制度、毕业生跟踪反馈制

度等构成的教学质量持续改进体系。

第六条 各学院根据学校评价规章制度，结合学科专业特点，

制定相应的持续改进实施方案，按时组织开展评价工作，形成稳

定有效的工作机制。

第四章 持续改进

第七条 学校建立由课程、专业、学院、学校构成的四级教

学质量持续改进体系，达到持续改进教学质量的目的。

第八条 各课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课程负责人及时关注质

量评价信息，针对课程目标、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等反馈的问题提出课程教学的持续改进措施，课程结束

后，形成课程教学的自评报告，并将自评报告及时提交专业负责

人进行审核、存档。

第九条 各专业建立“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年度自评报告制度”，

针对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等存在的问题提出持续改进



措施，撰写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并提出下一年度持续改

进的思路，年度报告提交学院审核、存档并在教务部备案。

第十条 各学院认真做好对本院各专业自评报告的审核及持

续改进的评估工作，组织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和校外专家对教师

教学水平、办学条件、教学改革、教风学风等存在的突出问题的

整改过程和效果予以跟踪评价，形成闭环。在此基础上形成学院

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提出进一步改进的方案，并将学院自评

报告提交教务部审核、存档，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第十一条 教务部负责完成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报

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并依规向社会发布，接受社会与公众监

督，确保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第十二条 学校严格执行“监控—评价—反馈—改进”的质

量持续改进机制，对每一类检查做到检查有通报、评价有反馈、

整改有落实、落实有核查，形成教学质量管理闭环。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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